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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君瑞恒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2025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珠海君瑞恒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公司” 或 “珠海君瑞恒”）的委托，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并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利安达审字[2026]

第0720号）。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就

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如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事项段”部分所述：

1、前期核销往来款项、报废存货的累计影响。

2019年、2020年度，君瑞恒股份公司因存货盘亏、毁损等原因，于当年度分别

确认存货损失金额3,644,294.19元和3,159,929.05元，均计入了当年的营业外支出，

分别占当期合并营业收入的30%和42%，该事项对2025年度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可

比期间的期初未分配利润累计影响金额为-6,804,223.24元。

2020年，君瑞恒股份公司核销预收货款（出口业务）、应付账款合计金额

5,027,382.99元，2022年度，君瑞恒股份公司核销应付账款2,276,051.54元，均计入

当年的营业外收入，该事项对2025年度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可比期间的期初未分配

利润累计影响金额为7,303,434.53元。

综合来看，上述事项对2025年度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可比期间的期初未分配利

润累计影响金额为499,211.29元。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及支持性资料

以评价君瑞恒股份公司上述处理的合理性、准确性，以及对本期合并和公司财务报表

潜在的税务影响。

2、应交税费余额的存在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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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财务报表附注五、10所述，君瑞恒股份公司期末应交税费余额173,959.96元，

占流动负债总额的9.84%，其中应交增值税额171,799.96元，占应交税费期末余额的

98.76%。该应交增值税额为君瑞恒股份公司于2020年度计提且一直未缴纳，我们未

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及支持性资料以评价君瑞恒股份公司该项税额的存在和

准确性，也无法判断未缴纳税款对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产生的相关影响。

3、无法确认前期差错更正金额准确性的影响。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15和附注十二所述，君瑞恒股份公司对前期的如下所述交易

进行了差错更正：①2020年，君瑞恒股份公司以1元价格出售其持有的原子公司深圳

前海速普得技术有限公司全部70%股权（已更名为“深圳速普得快开技术有限公司”）

给股东汤学军，当年度认定为权益性交易，出售价格与交易日占该子公司持续计算的

净资产份额-2,568,361.24的差额2,568,362.24 元计入合并财务报表的资本公积。②

2021年，君瑞恒股份公司以1元价格出售原子公司广东速普得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给股东汤学军，当年度认定为权益性交易，出售价格与交易日占该子公司

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3,324,661.23差额3,324,662.23元确认为资本公积。上述交易

完成后，君瑞恒股份公司均丧失对深圳市速普得快开技术有限公司、广东速普得物联

技术有限公司控制权，因此不应作为权益性交易处理，合并层面出售价格与交易日占

该子公司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应计入处置子公司当年度合并报表的投资

收益。虽然君瑞恒股份公司就该事项进行了差错更正，追溯调整合并财务报表可比期

间的期初数据，但我们未能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通过实施其他必要的

替代性程序获取充分的支持性资料以评价君瑞恒股份公司进行差错更正的准确性。

二、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利安达会计师会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主要原因：

1、2019,2020年度。君瑞恒公司因存货盘亏，毁损等原因，于当年度分别确认存

货损失金额3,644,294.19元和3,159,929.05元，均计入了当年营业外支出；2020年，

君瑞恒公司核销预收货款(出口业务)，应付账款合计金额5,027,382.99元，2022年核

销应付账款2276,051.54元均计入当年营业外收入；

2、2020年度计提且一直未缴纳的增值税171.799.96元；

3、对2020年，2021年出售子公司深圳前海速普得技术有限公司，广东速普得物

联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的收益由权益性收益调整为投资性收益。

公司将盘亏，毁损的存货计入营业外支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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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处理；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一直

未收到计入营业外收入的供应商及客户的催款通知，由于账龄长，期间从未出现债权

人要求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及主张行使相关权益的情形，且公司与上述债权人已长期无

交易，预计未来支付对应款项或者交付相应货物的可能性极低，款项核销的决策基本

是合理的。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对于2020年计提且一直未缴纳的增值税额171,799.96元

的存在性和准确性，公司将安排人员和时间对该事项的资料进行梳理并正确处理事，

对于将权益性收益调整为投资性收益，是基于公司丧失了对子公司的控制权，符合

《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理。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

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

谨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管

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所述保留意见内容相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消除审计机构对上述事项的疑惑，控制重大不确定性，化解相关潜在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君瑞恒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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